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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２

、港盛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总股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港币） 已缴股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港币）

地址

ＦＬＡＴ ／ ＲＭ Ｃ ＢＬＫ Ａ ２６ ／ Ｆ

，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ＷＥＲ

，

ＮＯ． １ ＷＡＮＧ ＫＷＯＮＧ

ＲＯＡＤ

，

ＫＬ

，

ＨＫ

主营业务 国际贸易、投资控股。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１００％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４

，

４７４．７０

万元

净资产

４

，

４７０．４１

万元

净利润

－２２．６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４

，

２１３．２７

万元

净资产

４

，

２０９．４９

万元

净利润

１９．１４

万元

３

、沧州煤炭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８

号楼

６

单元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综合港口建设、工程施工、码头装卸、设备维修、一般货物仓储；自有房屋、场地、设

备设施租赁；与港口相配套的相关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１００％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

，

０００．５８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７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４

、冀港煤炭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曹妃甸工业区六公里处弘毅码头办公楼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港口工程开发项目的投资建设；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港口建设运营业务有

关的堤坝、道路投资项目开发与运营；设备、场地、房屋租赁；建筑安装；煤炭堆存、

筛分、配煤加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９９％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

，

００４．９２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

，

００６．３７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５

、沧州矿石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１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８

栋

７

单元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综合港口建设、工程施工、码头装卸、场地堆存、机械维修、一般货物仓储；自有房

屋、场地、设施设备租赁；与港口相配套的相关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９８．４７％

河北钢铁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１．５３％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１５

，

７５２．２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９５

，

６９１．２８

万元

净利润

－３７０．６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０５

，

３５８．５８

万元

净资产

１９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６

、沧州渤海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

２５５

，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５５

，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８

号楼

３

单元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综合港口建设、工程施工、码头装卸、场地堆存、机械维修、货物仓储；自有房屋、场

地、设施设备租赁；淡水供应；售电；劳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９６．０８％

河北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２％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２０

，

９１４．５８

万元

净资产

２６２

，

５１３．４２

万元

净利润

９

，

９０６．７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６５６

，

８２６．１１

万元

净资产

２４２

，

１４９．５５

万元

净利润

３

，

５２８．４３

万元

７

、秦皇岛中理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４．０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２７４．０４

万元

注册地 秦皇岛市海港区南山街

８

号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港口理货经营；货物称重服务；汽车、计算机办公用机械的租赁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８４％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

１６％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２

，

１３６．２８

万元

净资产

２

，

０２７．７３

万元

净利润

３６１．０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２

，

１００．８７

万元

净资产

１

，

９６６．６７

万元

净利润

２１５．４２

万元

８

、沧州原油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７

号楼

４

单元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综合港口建设，工程施工；场地堆存；设备维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６５％

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

，

００７．０９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

，

００９．０７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９

、唐山港口投资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曹妃甸工业区临港产业园区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港口、物流及铁路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５６％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曹妃甸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唐山市丰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６％

唐山海亿达集团公司

６％

滦南嘴东港口实业有限公司

６％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８

，

９８７．５２

万元

净资产

８

，

９７２．３４

万元

净利润

－６３２．５８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９

，

６１７．８２

万元

净资产

９

，

６０４．９２

万元

净利润

－３９５．０８

万元

１０

、新港湾集装箱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秦皇岛市海港区友谊路南端秦港

４

号门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

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为旅客提供上下船舶设施服务；从事港口设施、

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业务；集装箱清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５５％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３５

，

３５７．７９

万元

净资产

３１

，

５４７．６５

万元

净利润

４５．７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３７

，

１８９．７４

万元

净资产

３１

，

５３０．６３

万元

净利润

－３６４．５０

万元

１１

、沧州中理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沧州渤海新区筑城小区

７

号楼

１０１

号门市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航线船舶货物及集装箱的理货、理箱；集装箱装、拆箱理货；货物计量、

丈量；船舶水尺计量；监装、监卸；货损、箱损检验与鉴定；出具理货单证及理货报

告；理货信息咨询等相关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３３％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

２２％

秦皇岛中理公司

２３％

黄骅港勤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２２％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１

，

８１０．９０

万元

净资产

１

，

４２８．８９

万元

净利润

８３５．４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１

，

６９９．５５

万元

净资产

１

，

１３２．５５

万元

净利润

４３４．９０

万元

１２

、曹妃甸煤炭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曹妃甸工业区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煤炭批发经营；配煤加

工；港口工程开发项目的投资建设；港口机械及港口设备设施租赁；自有房屋、场

地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港股份

５１％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河北省交投

６％

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

７％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５％

同煤集团

５％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４％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１％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３４

，

６９０．２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８１

，

１７０．９７

万元

净利润

３２３．６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０９

，

２５６．６８

万元

净资产

１８０

，

８４７．３１

万元

净利润

３１７．９２

万元

１３

、曹妃甸中理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曹妃甸工业区中日生态工业园区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航线船舶货物及集装箱的理货、理箱；集装箱装、拆箱理货；货物计量、丈

量；船舶水尺计量；监装、监卸；货损、箱损检验与鉴定；出具理货单证及理货报告；

理货信息咨询；货物称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皇岛中理公司

１００％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３９０．９１

万元

净资产

３６４．２５

万元

净利润

６４．２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０

万元

净资产

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１４

、邯郸中理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机场路

１８

号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理货经营、货物称重服务、货运代理、报关及物流咨询服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皇岛中理公司

１００％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１５２．４６

万元

净资产

１５１．４１

万元

净利润

－４８．５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０

万元

净资产

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１５

、沧州渤海津冀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８

号楼

１

单元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集装箱船舶装卸、转运、集装箱拆装箱、货物堆存、中转联运；设备维修、一般货物仓

储、自有房屋、场地、设备设施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沧州渤海港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１５９

，

５０５．１６

万元

净资产

６０

，

０３１．６８

万元

净利润

－１

，

４５３．９０

万元

１６

、冀港通用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 曹妃甸工业区港口物流园区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港口与航道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通用、专用设备修理，普通货物仓储，自有房屋、场

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限港口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财务数据及审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安永审计）

总资产

５０７．２８

万元

净资产

５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０

万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及投向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本公司拟将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一 秦皇岛本港设备购置

３８

，

２１８．００

１

煤五期预留取料机完善

９

，

１５５．００

２

内燃机车购置

９００．００

３

流动机械购置

１

，

９７６．００

４

煤二期取料机更新

１６

，

６５１．００

５ ３０４＃

泊位卸船机更新

９

，

５３６．００

二 秦皇岛港煤一期中配室高、低压柜及皮带机控制系统改造

３

，

９６０．００

三 黄骅港散货港区矿石码头一期工程

８１

，

８８１．２３

合计

１２４

，

０５９．２３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可以根据各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支持

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相应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

／

或

偿还先期银行贷款。

如本次发行上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出上述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未达到上述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则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

或银行借款等方式解决。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资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本公司的净资产和全面摊薄的每

股净资产将得到增长，偿债能力将得到提高。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因此，募集资金到位后由

于净资产规模的扩大将可能导致短期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但随着募集资金的运用和项目陆续投产，

本公司整体盈利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２

、对本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本公司现有的港口主营业务， 将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货物吞

吐能力和营运效率，提升本公司的港口物流服务水平，保障本公司的后续经营发展，进一步突出和提高

本公司的核心业务竞争能力，确立本公司在国内及国际港口行业的竞争地位，有助于实现本公司的发展

目标。

第五节 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市场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港口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包括我国经济在内的

全球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与发展趋势是影响本公司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期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２０１６

年全年

ＧＤＰ

增长

６．７％

， 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

６．７％

， 二季度增长

６．７％

，三季度增长

６．７％

，四季度增长

６．８％

。 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对本公司吞吐量和业绩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二）腹地经济波动的风险

腹地经济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和贸易水平是影响港口货物吞吐量的重要因素。 本公司位居环渤

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腹地范围包括华北、东北、西北等我国北方地区的大部分省份，以上地区是我国重

要的煤炭、钢铁和石化工业基地。 如果未来前述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波动，本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一

定影响。

（三）周边港口竞争的风险

本公司所处的环渤海地区港口分布较为密集，拥有天津港、唐山港、营口港、日照港、黄骅港、大连

港、青岛港等大中型港口。各港口地理位置相近、经济腹地交叉，如经营货类近似、客户结构类同，将会形

成竞争。 随着环渤海干散货市场低迷局面的持续及周边港口吞吐能力的增长，本公司煤炭、矿石等货源

将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并面临较为激烈的价格竞争局面，可能使本公司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四）煤炭行业下行风险

本公司在我国能源运输格局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防御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强，但煤炭业务较

大程度上受到“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能源运输格局的驱动。 上游煤矿产量增长情况、当地消化和转化

量以及各省市煤炭监管政策等均会对本公司货源有一定影响。长期来看，如国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

结构发生转变，可能致使公司煤炭业务吞吐量和经营业绩大幅下滑。

（五）大秦线铁路运量下降的风险

本公司所经营的秦皇岛港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能源运输格局的主要枢纽，主要承接通过

大秦线运输的煤炭货源。 近年来，大秦线煤炭运量有所下降，主要受以下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随着煤

炭行业产能过剩局面的加剧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入， 煤炭生产企业推行限产政策， 导致大秦线发运量降

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游煤炭市场行情低迷，导致对北方下水煤的需求减少。 如果大秦线

煤炭运载量继续下滑，将对公司煤炭业务形成较大压力，影响公司业绩。

（六）货源运输路线转移的风险

港口客户所采取的货源运输路线对港口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 本公司客户以中煤集团、 同煤集

团、浙能集团、神华集团、伊泰集团等煤炭和电力企业为主。 近年来，部分煤炭企业选择在环渤海地区自

建码头。如神华集团在黄骅港区建设业主码头，该码头与朔黄铁路相连接，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神华集团将原

在秦皇岛港中转的部分煤炭货源调拨该码头运送，致使秦皇岛港煤炭吞吐量减少，造成本公司上半年业

绩下滑。 如该等业主码头继续分流本公司货源，本公司经营业绩将继续受到不利影响。

二、业务风险

（一）业务集中度高的风险

本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干散货公众码头运营商。 煤炭作为本公司主要的经营货种，其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吞吐量占本公司总吞吐量的比重分别为

６４．３３％

、

６２．２５％

及

５６．６１％

。

我国目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对于保障本公司业务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但如果未来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煤炭转运量减少，则本公司业绩可能会受到不利

影响。

（二）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

本公司客户以中煤集团、 浙能集团、 同煤集团、 伊泰集团等煤炭和电力企业为主。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

４７．０７％

的营业收入来自前五大客户，前述客户与本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本公司提供了稳定的业

务来源。 但如果未来主要客户减少与本公司的业务合作，或合作条件发生变化，则本公司业绩可能会受

到不利影响。

（三）港口作业费率变化的风险

我国港口收费标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属于企业自主定价范围，包括港口作业包干费和堆

存保管费，收费标准可随市场情况上下浮动；第二部分属于国家定价范围，包括货物港务费、外贸货物港

口设施保安费等；第三部分属于国家指导价范围，包括拖轮使用费、船舶停泊费等。 依据《港口收费计费

办法》等文件规定。 如果未来市场竞争情况变化或国家调整港口收费标准或港口收费体制发生变化，则

本公司的经营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根据经营成本的变化、周边港口费率情况调整了主要货种的作业包干费，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将内贸煤炭作业包干费上调

２

元

／

吨等， 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收入和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而由于周边港口、国内铁路以较低费率与本公司竞争货源，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对内贸煤炭港口作业包干费给予客户

１

元

／

吨和

３

元

／

吨的优惠下调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该项费率上调

３

元

／

吨），对本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设备更新的风险

本公司的港口业务依赖于翻车机、堆料机、取料机及装船机等关键复杂设备的正常运作。 上述设备

老化、出现意外故障、须更新或改造升级，会削弱本公司的货物处理能力和效率。本公司无法保证不会因

设备故障而导致货物处理能力下降。 产能削减可能对本公司业务及经营业绩有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若设备老化、故障或过时，则本公司保养、维修或更换该等设备或须承担额外费用。 更换新设

备的成本亦会因若干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因素而上涨。 上述因素均会降低本公司的经营利润。

（五）业绩下滑的风险

本公司所在的港口行业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其港口货物吞吐量亦受到腹地经济的

增长速度、周边港口的竞争压力、煤炭、钢铁市场行情、大秦线铁路运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２０１６

年度，本

公司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煤炭钢铁行业下行、周边港口分流等短期因素影响导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较

２０１５

年度减少

９７

，

９４６．１３

万元，降幅为

７２．８５％

。 尽管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四季度以来经营业绩已明显好转，

但如果继续出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腹地经济波动、周边港口竞争、煤炭、钢铁行业下行、大秦线铁路运

量下滑等情形，本公司吞吐量和经营业绩仍有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三、财务风险

（一）短期偿债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５６

倍和

０．５２

倍，虽然这与本公司煤炭业务

采取“先缴费、后作业”模式有关，但如果不能及时足额筹集资金满足突发性现金需求，则可能导致公司

出现短期流动性困难。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度提高。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实施到建成投产需要

一定时间， 其盈利能力短期内尚无法释放， 因此本公司存在于本次发行后短期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

险。

另外，未来本公司的在建项目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陆续完工投产后，即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后，

本公司的固定资产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固定资产折旧也相应增加，同时，为相应项目筹集的专项借款的

利息费用不再资本化，会在短期内增加公司财务费用。 如果公司的盈利能力没有相应增加，本公司可能

会存在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费用增加而导致本公司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三）资产负债率及融资相关风险

为了实施跨港发展战略，本公司正在大力推进黄骅港区和曹妃甸港区泊位的建设，故近年来在上述

两个港口建设资本开支较大。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合并口径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８２％

、

５２．００％

及

５２．３１％

。 较大的资本开支可能会对本公司现金流产生压力。

此外，本公司现有银行贷款到期时，倘若本公司的借贷利率上升，或本公司无法按至少与现有银行

贷款相同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利率与抵押及担保要求），以新融资取代上述贷款，则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及业务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在报告期内基本保持稳定。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

金将进一步降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四）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相关的风险

本公司的部分净利润来自于本公司的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 本公司无法对联营公司或合营公司经

营方面实施控制，亦未必能控制或决定该等公司各自的管理及业务发展计划。上述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

可能出现经营或管理不善的情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损害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业务的风险。本公司

会积极与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保持沟通，尽量降低相关风险。

（五）内退福利的风险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度起实行内部退养计划（“内退”），允许符合条件的员工在自愿的基础上退出工作

岗位。 本公司对这些内退人员负有在未来

１

年至

１０

年支付内退福利费的义务，直至内退员工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并按照同期中债国债收益率折现后一次性计入管理费用。 此项政策在

２０１７

年继续执行，因此存

在由于一次性计提内退福利导致本公司利润下降的风险。

（六）安置补偿政策变化的风险

根据本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的协议， 为补偿本公司因西港区煤炭装卸业务

停运事项及职工安置而产生的费用和支出， 河北港口集团同意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向本公司不可撤销且

不可退回支付补偿款

３．５

亿元，补偿款需专款专用，用于补偿与停运事项有关的本公司员工安置补偿事

宜（或冲抵本公司已因停运事项而在此期间发生的其他费用）。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到该补偿

款。 如果该项补偿不再进行支付，将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秦皇岛本港设备购置，秦皇岛港煤一期中配室高、低压柜及皮带机控制系

统改造，黄骅港散货港区矿石码头一期工程。其中，秦皇岛本港设备购置包括煤五期预留取料机完善、内

燃机车购置、流动机械购置、煤二期取料机更新、

３０４＃

泊位卸船机更新。

由于项目实施情况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若因不可控因素出现致使项目实施发生变化，则

本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入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动。

由于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新建矿石码头项目投资规模较大， 且建成后需要一定时间进行

培育，如未来宏观经济形势、上下游行业发展状况、港区自然条件及腹地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则相关

项目的经济效益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五、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港口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１．１１％

股权，占绝对控股地位，本次发行后，

河北港口集团仍将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能够对本公司的董事委任、经营决策、投资决定及其他重要事项

的决定施加重大影响。

虽然本公司已建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以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但控股股东仍可能利用其对本公司的控制地位，促

使本公司做出有损于中小股东利益的决定，从而导致控股股东控制的风险。

六、政策风险

（一）产业政策调整的风险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港口行业发展，将其列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并建立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我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等文件均提出要积

极发展水路运输，完善沿海沿江港口布局的要求。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中

央强调，要加快推进沿海开发，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政策向河北曹妃甸、黄骅等沿海港区延伸，切

实提高产业和交通设施的协同聚集能力，逐步引导京津冀人口向沿海地区的转移，缓解人口向北京过度

聚集压力。

国家政策支持为港口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如果未来相关产业政策发生调整，则本公司发

展前景可能将受到一定影响。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国务院印发 《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

］

６

号）、《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要求在近年来淘汰落

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用

５

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

１

亿—

１．５

亿吨；用

３

至

５

年的时间，较大幅

度压缩煤炭产能再退出产能

５

亿吨左右、减量重组

５

亿吨左右。该等化解过剩产能的举措或将影响煤炭及

矿石的中转需求，从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能源政策调控的风险

煤炭业务是本公司的核心业务，而煤炭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能源，因此国家能源政策的变化会对本

公司业务情况产生影响。

一方面，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储备特征决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 但另一方面，随着核电、水电、风电等替代能源和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加快发展，以

及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国煤炭需求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上述情况发生将有可能对本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三）市政规划调整导致的搬迁风险

根据河北省及秦皇岛市政府的城市规划，拟搬迁本公司在秦皇岛港西港区的港口业务，在秦皇岛港

东港区建设新泊位。

本公司在秦皇岛港的业务集中在东港区，西港区业务量较少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２０１６

年度，西港区

吞吐量仅为

１

，

５０６．３

万吨，仅占该年公司总吞吐量的

５．５％

，较

２０１５

年继续降低，与东港区相比，西港区基础

设施较为陈旧、发展空间有限，西港搬迁总体上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

然而一旦搬迁过程中出现衔接不善、搬迁配套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情况，本公司生产经营和短期业绩

仍可能受到一定不利影响。

（四）经营许可风险

本公司根据相关港口管理部门颁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及其他资质证件经营港口业务。 中国港口行

业法律及其他相关法规授权港口管理部门对港口运营商未能符合若干指定要求的处以罚款或撤销港口

经营许可。 本公司存在因某种原因被政府撤销或拒绝更新港口经营许可证或其他资质证件的风险。

此外，本公司的部分码头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另有部分在建或拟建设码头。 该等码头需取得相关政

府部门的批准或颁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若本公司未能取得更新经营码头所需的许可，

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或会受到不利影响。

七、其他风险

（一）不可抗力风险

港口作业对自然条件依赖较大，如果气象、水文、地形与地质等自然条件出现异常变化，导致出现封

航、航道淤积等情况，则本公司的正常运营将受到不利影响。 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如海啸、地震等）以及

突发性公共事件等均可能妨碍本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

（二）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风险

本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的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但由于本公司中转

的货物中包含部分危险货物，在此类货物的装卸运输、堆场作业的过程中如出现管理不善、操作失误等

情况，则可能导致泄露、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此外，本公司如在码头作业过程中发生操作不当、机械故

障等情况，也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安全事故。

港口行业面临的环保风险则主要来源于水污染、产生于煤炭等散货装卸作业的粉尘污染、港口生产

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污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污染等。如果未按法律法规对上述污染进

行防治，公司可能受到环保部门的处罚。 如果国家在未来进一步制定、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本公司可能需要额外购置设备、引进技术或采取其他措施，以满足监管部门对环保的要求，这将导致

本公司运营成本上升。

（三）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 本公司

Ａ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藉此本公司将成为香港上海两地上市公

司。 除经营和财务状况外，本公司的

Ａ

股股票价格还将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大陆及香港两地的资

本市场走势、投资者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

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四）同时在境内外上市的风险

由于

Ｈ

股市场与

Ａ

股市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对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使得本公司

Ｈ

股股价和

Ａ

股股价可能存在差异，而境外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本公司

Ｈ

股交易价格波动等因素有可能影响本公司

的

Ａ

股价格，对

Ａ

股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

（五）行业数据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异

本招股意向书所引用的行业统计数据来自不同的公开刊物及其他信息，其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引用不同来源的统计信息未必完全具有可比性。

（六）保险不足的风险

本公司的业务涉及操作风险及职业危害风险，可能引致财产或设施损坏或损毁、环境损害、人身伤

亡及法律开支。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已就若干财产及固定资产、第三方责任、车辆、运输及供

电投保。 然而，本公司的业务及经营业绩可能因未购买充足保险的潜在索偿而遭受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无法保证所投保险能完全弥补上述风险或危险可能引致的损失。 倘保险无法充分弥补损失

或抵销本公司赔偿的金额，则本公司财务状况可能会受不利影响。 此外，并不保证覆盖本公司业务所涉

风险的保险会一直按可接受条款购买，甚至根本无法继续购买相关保险。

八、其他重要事项

为确保本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充分、完整，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本公司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且可能对其生产、经营活动

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产生显著影响的重大合同主要包括施工合同、港口作业委托合同、采购（含承揽）

合同、设计勘察合同、其他合同、借款合同和关联交易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并无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涉讼标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诉讼或仲裁案件。

第六节 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子玉

住所： 秦皇岛市海滨路

３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３３５－３０９ ９６７６

传真：

０３３５－３０９ ３５９９

联系人： 马喜平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代）： 毕明建

保荐代表人： 马青海、杜祎清

项目协办人： 徐威威

项目经办人： 马陆陆、陈德海、王菁文、顾怡立、田聃、蔡毅、贺竞萱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三）分销商

名称：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张伟

注册地址： 长江路经济开发区长江路

５７

号五层

４７９

段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６７３７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６７３７２８

经办人： 李锦芳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玲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

Ａ

座

４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７８ 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７８ ５５６６

经办律师： 唐丽子、王晖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

名称：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程丽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９ ３３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９ ３８３８

经办律师： 陆颖莹、徐玲

（六）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毛鞍宁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８ ２０４８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２１０ ８９６８

经办会计师： 孟冬、张燕

（七）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３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８ １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８ ２６５１

经办评估师： 严哲河、康志刚

（八）土地评估机构

名称： 北京中企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新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９１２－Ａ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８ ３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８ ７０３３

经办评估师： 刘洪帅、颜永彬

（九）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 ９４００

（十）上市证券交易所

名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 ４８６８

（十一）收款银行

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户名：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０００５６０００４００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１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３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４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５

、股票上市日期：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的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和地点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除法定假日以外的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到本公司和

保荐机构的办公地点查阅。

三、查阅网址

ｗｗｗ．ｐｏｒｔｑｈｄ．ｃｏｍ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上接

A35

版）


